
2025年宁夏水量分配方案

按照水利部分配我区年度用水计划，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我区2025年水量分配方案。
一、国家分配宁夏年度水量指标情况
依据国务院“八七”分水方案和《黄河水量调度条例》，水利部印发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黄河可供耗水量分配及非汛期水量调度计划的通知》（水调管〔2024〕298号），考虑骨干水库蓄水、长期径流预报以及各省（自治区）用水计划建议，确定本年度黄河可供耗水量370亿立方米，属多年平均来水条件。

分配我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黄河干支流地表水耗水总量41.54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40亿立方米增加1.54亿立方米。其中黄河干流耗水量38.93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37.54亿立方米增加1.39亿立方米；主要支流耗水量2.56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2.46亿立方米增加0.1亿立方米；宁夏四川交易水量0.05亿立方米。

分配我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黄河干流地表水取水总量64.4亿立方米，泾河0.49亿立方米、渭河0.7亿立方米、清水河及其它支流1.37亿立方米。

二、水量分配原则
总量控制。根据水利部分配我区2024～2025年度黄河水取、耗水量和《宁夏“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综合考虑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工业生产规模、农业灌溉面积和灌溉方式，结合行业用水定额，科学确定各地区、各水源、各行业取水总量。

丰增枯减。按照水利部分配我区干支流水量，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同比例分配到各市、县（区）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统筹做好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等多目标调度。
优化配置。坚持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统筹生产用水的原则，科学预测各地区人口增长和用水需求实际，优化配置水资源，确保各业均衡受益。非常规水实行配额制。
保障发展。聚焦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保障重点产业发展用水，国家增加的年度水量全部用于园区工业用水、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用水，为自治区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水安全保障。

三、2025年水量分配方案

根据水利部分配我区黄河干支流地表水年度取水量和《宁夏“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确定的地下水、非常规水量，确定全区2025年度总取水量74.38亿立方米，其中，各县区及各行业配置总量为72.88亿立方米，自治区统筹预留1.50亿立方米黄河干流水，主要用于抗旱应急、重点产业项目等重大项目新增用水。
各区域分配情况。

2025年，分配银川市22.165亿立方米、石嘴山市13.070亿立方米、吴忠市17.682亿立方米、固原市2.848亿立方米、中卫市14.070亿立方米、宁东3.045亿立方米。
（二）各水源分配情况。
2025年全区黄河干流地表水64.4亿立方米，分配至除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以外的19个县（市、区）；支流地表水取水总量1.71亿立方米，其中清水河分配至原州区、海原县、同心县，泾河分配至泾源县、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和盐池县，渭河分配至隆德县和西吉县；地下水6.27亿立方米，非常规水2.0亿立方米，详见附表1。
根据水利部跨省支流水量分配和调度要求，渭河流域分配水量0.7亿立方米，属平水年份，其中，西吉县0.450亿立方米，隆德县0.250亿立方米；泾河流域分配水量0.49亿立方米，属枯水年份，其中，原州区0.128亿立方米，西吉县0.111亿立方米，泾源县0.075亿立方米，彭阳县0.164亿立方米，盐池县0.012亿立方米。
清水河流域及其它支流与黄河干流统一分配。
（三）各行业分配情况。
以近五年各地区实际用水量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重大产业布局，科学合理预测各地区各行业用水需求，结合各行业用水定额，确定不同行业取水量。2025年，配置全区生活取水量4.367亿立方米，工业取水量6.720亿立方米，农业取水量57.978亿立方米（含畜禽取水量0.920亿立方米），人工生态环境3.815亿立方米（含湖泊湿地生态补水量2.390亿立方米，城乡环境取水量1.035亿立方米，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取水量0.390亿立方米）。详见附表2。

年度增加的黄河干流地表水1.39亿立方米全部分配至沿黄工业园区生产用水、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用水，其中工业园区分配1.0亿立方米，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用水0.39亿立方米。宁夏四川交易0.05亿立方米黄河水量全部分配给宁东地区，详见附表3。
（四）主要河流生态流量或水位要求。
根据水利部及自治区水利厅批复，黄河石嘴山断面生态流量按照不低于150立方米/秒控制；沙湖水量调度控制水位不得低于1098.64米；清水河泉眼山断面生态流量不低于0.18立方米/秒；苦水河郭家桥断面生态流量不低于0.1立方米/秒，详见附表4。

四、有关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要全面落实水资源管理主体责任，强化组织领导，服从水资源统一调度，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全区水量分配方案落到实处，全面推进“四水四定”。
（二）细化分配方案。各市、县（区）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根据分配的取水总量，统筹各行业用水需求，与供水管理单位积极对接、协商沟通，将年度用水量细化到各供水工程，农业用水要根据灌溉面积、作物种植结构、灌溉定额、灌水方式等，结合渠道、泵站供水能力，将年度分配水量进一步细化到各干渠直开口，制定辖区内水量分配方案。

（三）保障生态需求。各市、县（区）要加强重点河流（湖泊湿地）生态流量监管，保障重点河流（湖泊湿地）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水位）达标，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规程，根据河湖湿地生态水量，实施重点湖泊湿地补水，禁止人造水面景观补水，真正发挥补水的生态效益。

（四）强化统一调度。各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水管单位、供水公司要服从全区水量统一调度管理，严格执行上级调度指令，维护良好用水秩序。严格履行灌域间指标调剂和新增用水指标行政审批程序，未经批准，供水单位不得擅自向县区和企业超计划供水。固原市及相关县区、供水单位要做好泾河流域枯水年水量调度和供水保障，及时修订调度预案，实行泾河水、黄河水、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调入水、备用水源联合调度。

（五）发挥市场作用。各市、县（区）要注重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应通过水权交易或政府收储等形式，盘活用水权“富余量”，针对水权交易或政府收储后的计划指标调整，跨县域的指标和县域内跨渠道的指标报自治区水利厅调整，县域内同一渠道的由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渠道管理单位调整。
附表：1.2025年全区不同水源取水量分配表
2.2025年全区不同行业用水量分配表
3.2025年工业园区及沙漠锁边取水量分配表

4.各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控制指标
附表1  2025年全区不同水源取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黄河干流
	支流
	地下水
	非常规水
	统筹水量
	总计

	全区合计
	62.900
	1.710
	6.270
	2.000
	1.500
	74.380

	银川市小计
	19.285
	0.020
	2.160
	0.700
	
	22.165

	兴庆区
	7.075
	0.000
	0.690
	0.520
	
	8.285

	西夏区
	
	
	
	
	
	

	金凤区
	
	
	
	
	
	

	永宁县
	4.140
	0.000
	0.560
	0.070
	
	4.770

	贺兰县
	4.900
	0.020
	0.620
	0.080
	
	5.620

	灵武市
	3.170
	0.000
	0.290
	0.030
	
	3.490

	石嘴山市小计
	11.290
	0.030
	1.430
	0.320
	
	13.070

	大武口区
	0.830
	0.005
	0.350
	0.120
	
	1.305

	惠农区
	2.800
	0.015
	0.410
	0.110
	
	3.335

	平罗县
	7.660
	0.010
	0.670
	0.090
	
	8.430

	吴忠市小计
	16.330
	0.052
	1.020
	0.280
	
	17.682

	利通区
	4.550
	0.020
	0.390
	0.110
	
	5.070

	红寺堡区
	2.520
	0.000
	0.035
	0.030
	
	2.585

	盐池县
	1.070
	0.012
	0.055
	0.030
	
	1.167

	同心县
	2.450
	0.020
	0.100
	0.030
	
	2.600

	青铜峡市
	5.740
	0.000
	0.440
	0.080
	
	6.260

	固原市小计
	0.660
	1.448
	0.640
	0.100
	
	2.848

	原州区
	0.510
	0.398
	0.310
	0.060
	
	1.278

	西吉县
	0.150
	0.561
	0.150
	0.010
	
	0.871

	隆德县
	0.000
	0.250
	0.020
	0.010
	
	0.280

	泾源县
	0.000
	0.075
	0.010
	0.010
	
	0.095

	彭阳县
	0.000
	0.164
	0.150
	0.010
	
	0.324

	中卫市小计
	12.710
	0.160
	1.020
	0.180
	
	14.070

	沙坡头区
	5.350
	0.015
	0.450
	0.080
	
	5.895

	中宁县
	6.330
	0.015
	0.360
	0.080
	
	6.785

	海原县
	1.030
	0.130
	0.210
	0.020
	
	1.390

	宁  东
	2.625
	0.000
	0.000
	0.420
	
	3.045


注：宁东取水指标中包括宁夏四川交易500万立方米。
附表2  2025年全区不同行业用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分行业取水
	预留

水量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人工生态环境
	
	

	
	
	
	合计
	合计
	
	

	
	
	
	
	畜禽
	
	城乡环境
	湖泊补水
	
	

	全区合计
	4.367
	6.720
	57.978
	0.920
	3.815
	1.035
	2.390
	1.500
	74.380

	银川市
	2.167
	1.010
	17.265
	0.204
	1.723
	0.408
	1.190
	
	22.165

	兴庆区
	1.690
	0.570
	4.850
	0.050
	1.175
	0.260
	0.830
	
	8.285

	西夏区
	
	
	
	
	
	
	
	
	

	金凤区
	
	
	
	
	
	
	
	
	

	永宁县
	0.198
	0.120
	4.279
	0.030
	0.173
	0.043
	0.130
	
	4.770

	贺兰县
	0.169
	0.170
	4.994
	0.034
	0.287
	0.057
	0.230
	
	5.620

	灵武市
	0.110
	0.150
	3.142
	0.090
	0.088
	0.048
	0.000
	
	3.490

	石嘴山市
	0.460
	1.090
	10.641
	0.091
	0.879
	0.169
	0.610
	
	13.070

	大武口区
	0.179
	0.210
	0.636
	0.002
	0.280
	0.070
	0.180
	
	1.305

	惠农区
	0.130
	0.560
	2.543
	0.018
	0.102
	0.072
	0.000
	
	3.335

	平罗县
	0.151
	0.320
	7.462
	0.071
	0.497
	0.027
	0.430
	
	8.430

	吴忠市
	0.640
	0.900
	15.652
	0.293
	0.490
	0.155
	0.270
	
	17.682

	利通区
	0.226
	0.180
	4.366
	0.113
	0.298
	0.038
	0.250
	
	5.070

	红寺堡区
	0.086
	0.160
	2.267
	0.024
	0.072
	0.057
	0.000
	
	2.585

	盐池县
	0.085
	0.100
	0.922
	0.048
	0.060
	0.030
	0.000
	
	1.167

	同心县
	0.103
	0.050
	2.444
	0.035
	0.003
	0.003
	0.000
	
	2.600

	青铜峡市
	0.140
	0.410
	5.653
	0.073
	0.057
	0.027
	0.020
	
	6.260

	固原市
	0.442
	0.200
	2.179
	0.151
	0.027
	0.027
	0.000
	
	2.848

	原州区
	0.185
	0.130
	0.947
	0.050
	0.016
	0.016
	0.000
	
	1.278

	西吉县
	0.110
	0.020
	0.740
	0.048
	0.001
	0.001
	0.000
	
	0.871

	隆德县
	0.046
	0.010
	0.218
	0.015
	0.006
	0.006
	0.000
	
	0.280

	泾源县
	0.043
	0.010
	0.041
	0.014
	0.001
	0.001
	0.000
	
	0.095

	彭阳县
	0.058
	0.030
	0.233
	0.024
	0.003
	0.003
	0.000
	
	0.324

	中卫市
	0.623
	0.660
	12.241
	0.181
	0.546
	0.126
	0.320
	
	14.070

	沙坡头区
	0.380
	0.350
	4.745
	0.081
	0.420
	0.090
	0.260
	
	5.895

	中宁县
	0.150
	0.290
	6.225
	0.050
	0.120
	0.030
	0.060
	
	6.785

	海原县
	0.093
	0.020
	1.271
	0.050
	0.006
	0.006
	0.000
	
	1.390

	宁东
	0.035
	2.860
	0
	0
	0.150
	0.150
	0.000
	
	3.045


注：1.工业用水包含工业园区单独增加的水量指标；

2.人工生态环境用水包含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用水指标。

附表3 2025年工业园区及沙漠锁边取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工业园区增加黄河水量指标
	贺兰山及沙漠锁边等生态用水指标
	合计

	
	工业园区名称
	水量
	
	

	全区合计
	
	1.000
	0.390
	1.390 

	银川市小计
	
	0.280
	0.125
	0.405 

	兴庆区
	苏银产业园（兴庆区）
	0.050
	0.050
	0.100 

	西夏区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凤区、西夏区）
	0.110
	0.035
	0.145 

	金凤区
	
	
	
	

	永宁县
	永宁工业园区
	0.040
	
	0.040 

	贺兰县
	贺兰工业园区
	0.030
	
	0.030 

	灵武市
	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灵武）
	0.050
	0.040
	0.090 

	石嘴山市小计
	
	0.130
	0.100
	0.230 

	大武口区
	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大武口）
	0.010
	0.030
	0.040 

	惠农区
	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农）
	0.080
	0.030
	0.110 

	平罗县
	平罗工业园区
	0.040
	0.040
	0.080 

	吴忠市小计
	
	0.160
	0.065
	0.225 

	利通区
	吴忠金积工业园区
	0.020
	0.010
	0.030 

	红寺堡区
	吴忠市太阳山工业园区
	0.030
	0.015
	0.045 

	盐池县
	盐池工业园区
	0.060
	0.030
	0.090 

	同心县
	宁夏同心工业园区
	0.020
	
	0.020 

	青铜峡市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
	0.030
	0.010
	0.040 

	固原市小计
	
	0.030
	0.000
	0.030 

	原州区
	固原经济开发区
	0.030
	
	0.030 

	西吉县
	
	
	
	0.000 

	隆德县
	
	
	
	0.000 

	泾源县
	
	
	
	0.000 

	彭阳县
	
	
	
	0.000 

	中卫市小计
	
	0.100
	0.100
	0.200 

	沙坡头区
	中卫工业园区
	0.050
	0.070
	0.120 

	中宁县
	中宁工业园区
	0.050
	0.030
	0.080 

	海原县
	中卫市海兴开发区
	0.000
	
	0.000 

	宁东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0.300
	
	0.300 


附表4  各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控制指标

	河流
	监测断面
	最小生态流量（水位）
	断面性质

	黄河
	石嘴山
	150立方米/秒
	省界

	沙湖
	/
	1098.64米
	/

	清水河
	泉眼山
	0.18立方米/秒
	入黄口

	苦水河
	郭家桥
	0.1立方米/秒
	入黄口


抄送：水利部调水管理司，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财

政厅、自然资源厅，各市、县（区）水务局，各渠道管理处，宁

夏水投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               2025年3月5日印发




